
《青岛市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年）（征求意见稿）》文件解读

近期，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起草了《青岛市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年）（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便于公众从总体上快速了解文件精神，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美丽中国、美丽山东建设战略部署，根据《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5〕2号）《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环综合〔2025〕1号）《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山东建设的实施意见》（鲁发〔2024〕7号）相关工作安排，立足青岛自身特色和实际，编制形成《青岛市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制定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12月27日）

2.《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5〕2号）

3.《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环综合〔2025〕1号）
4.《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山东建设的实施意见》（鲁发〔2024〕7号）
5.《美丽山东建设规划纲要（2025—2035年）》（鲁环委〔2025〕1号）

6.《美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2035年）》（青办发〔2023〕10号）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分为总体要求、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4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从国家要求、省级部署、青岛特色三个方面阐述了建设美丽青岛的重大意义，并简单说明了《实施方案》的基本定位。
第二部分为工作目标。提出了到2027年建设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美丽城市取得标志性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美丽建设“青岛经验”，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示范标杆；到2030年，山海城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青岛总体建成。

第三部分为重点任务。围绕“建设八美之城”，细化若干项行动、工程，推动任务工程化落地，包括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先行之城、建设碧海蓝天环境品质之城、建设共享自然生态和谐之城、建设环境健康安全韧性之城、建设同美普惠宜居典范之城、建设生态文化魅力传承之城、建设现代环境善治样板之城、建设生态文明合作窗口之城。共梳理37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包括组织机制、资金支持、政策协同、监测评估、宣传推广等方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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